






关于开展全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

2021年度再培训工作的通知
各市州公安局治安支队，长白山公安局治安支队，梅河口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，各爆破作业单位：

    按照《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》（GA 53—2015），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每年需进行40学时的再培训，培训考核合格后，才能进行年度审验和3年有效期到期后换证。总队经研究决定委托吉林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协会组织，由专业培训机构承办对全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进行2021年度再培训和考核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。2021年度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再培训工作定于2021年11月分两期进行。第一期培训班（高级A、高级B、中级C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）：报到时间为11月19日13时至17时，11月20日至24日培训；第二期培训班（初级D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）：报到时间为11月24日13时至17时，25日至29日培训。

培训地点在长春教育宾馆，详细地址：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川街和海口路交汇处南走100米（北方市场后身）。

二、参培人员。工作单位在吉林省范围内的已连续参加历年继续教育培训未参加2021年再培训人员，且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有效的爆破工程技术人员。参培人员名单见附件1（以上名单仅供参考，不包括各地正在系统中变更的人员）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非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培训期间，单位继续进行爆破作业的，可以临时将爆破作业项目委托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施工，同时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；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要妥善安排、调剂好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工作，确保人员到位。严禁爆破作业单位无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时进行爆破作业。

（二）因培训场地限制，培训班次人员安排原则不作调整，但同一单位的人员在培训数额内可调整；因工作冲突，个别确需调整培训时间的可申请调整。凡需调整的，请所在单位在开班的3天前与省爆协协商，不接受个人申请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请假超过4个学时的，不得参加本期考核，可参加下期培训考核。本期考核不合格的，允许参加一次下期补考。未参加再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，不得年审和到期换证。
（四）学员在培训期间要遵纪守法，遵守培训班纪律，课堂内固定座位，实行人证识别签到，结业后培训机构开具培训证明。参训学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。报到时需出示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且无发热、咳嗽等症状。集体学习交流时，应全程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加强消毒通风。培训期间，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将派人监督、抽查学员出勤情况。各爆破作业单位要指定1名负责人，组织管理本单位人员参加再培训，单位负责人姓名、电话报至省爆协。

因再培训工作涉及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证件（3年有效期）届满换证，涉及行业队伍稳定，请各市州公安局治安部门认真负责组织县级公安机关，按照每期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再培训人员名单，及时通知到各爆破作业单位等涉爆企业，确保参训本人收到通知。各市州公安局要逐人确认参训人员，将参训人员名单和不能参训人员名单（附件2）于11月13日前报总队二支队。治安总队联系人：朱鹏，电话：18043000813，邮箱：zhupeng215@gat.jl。吉林省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协会联系人：刘相腾：电话：0431-81931828，13843012044。

附件：1、吉林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统计表
      2、2021年第xxx期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再培训参

  训人员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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